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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办

□记者 程明星

近日，有市民拨打 88900000 反

映，西城街道汤店路附近的几家企业

不知道如何处理多达半吨的废机油，

希望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解决。

3 日 ，记 者 来 到 汤 店 路 了 解 情

况。该路段聚集了不少生产钢带、塑

料的企业。记者进入其中一家企业

了解情况。

“我们是做模具的，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废机油。现在仓库里已经放

了不少废机油，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处

理，也不敢乱排放，担心污染环境受

到处罚。”企业负责人徐先生说，“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指导我们正确处理

这些废机油。”

对此，记者来到了金华市生态环

境局永康分局，采访了该局执法队党

支部副书记沈忠古。他说，接到市民

反映的问题后，该局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队当天就前往现场，发放

了《永康市企业危险废物管理要求》

等宣传手册，对相关企业主进行“三

服务”指导。“相关企业可以联系金华

市内具备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进行处置，不得自行随意处

置。”沈忠古说。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

的废机油、废原油、废齿轮油、废液

压油等报废的油类称为废矿物油。

废矿物油属于危险废物，含有的硫

化物、富营养物会对水和土壤造成

严重污染。”沈忠古说，“废矿物油污

染的修复成本非常高，必须妥善处

置。”

据了解，该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队去年办理过一起缙云某

企业在我市境内倾倒废矿物油的案

件。该局执法人员联合我市公检法

部门找到该企业负责人，责令其彻底

清理被污染的现场。该案件最后转

交至缙云生态环境部门处理。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提

醒，按照企业危险废物管理要求，企

业要建立危险废物暂存仓库，仓库须

设置警示标志并将危险废物按类别

分类贮存；企业应与具备资质的处置

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严格执

行危险废物转移报批和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制度；在日常生产中，企业要

实施废矿物油“产”“存”“出”三点一

线监控制度，要做好台账记录，不得

作假。

当下，我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

中收运服务试点工作正在进行。该

工作主要是为了切实解决我市企业

产生的危险废物出路少、处置难、成

本高的问题，真正做到违法围堵与疏

通两手抓。

接下来，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

分局将继续努力提升我市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水平，健全危险废物信息

化管理体系，防范环境管理风险，确

保环境安全。

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该如何处置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随意倾倒将受处罚

企业占道堆放货物

责令3天内清理
市民来电反映：石柱镇下里溪工

业功能分区有一家企业长期占道堆

放货物，影响车辆通行，希望相关部

门核实处理。

石柱镇：我镇执法中队工作人员

已与该企业负责人联系，责令其在 3

天内完成清理。

违章停车影响通行

严查违停行为
市民来电反映：总部中心人才公

寓周边每天都有很多违停车辆影响

通行，希望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解决。

市公安局：我局交警大队工作人

员已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现场调

查。同时，我局交警大队辖区中队将

加大巡逻管控力度，严查违停行为。

工厂喷塑污染环境

责令停止作业
市民来电反映：象珠镇清渭街村

有一家工厂未经审批进行喷塑作业，

污染环境，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象珠镇：经查，市民反映情况基

本属实。执法人员已责令该厂停止

喷塑作业，未经批准不得开工。

餐饮店乱排污水

责令限期整改
市民来电反映：芝英镇溪岸路口

桥下的河水泛白，怀疑是被污染了，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芝英镇：经查，该处河水泛白系

芝英三村工业功能分区部分餐饮店

的洗碗水经雨水管排入河道所致。

现我镇已对相关餐饮店发放限期整

改通知书。

记者 吴航鑫 整理

执法人员走进企业发放宣传手册

新华书店招聘
招聘岗位：图书发行员两名
岗位要求：28 周岁以下，全日制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熟悉在线销售业务、
视频直播营销、财务及行政管理相关经
验或专业优先。

请将个人简历及其相关证书发送
至邮箱：57692963@qq.com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10日止

联系电话：87171021
13588617500

公 告
永康外国语学校拟变更举办者，

凡与我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与

个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天内，

持有效凭证向永康市教育局职成教

科申报。

联系电话：0579-87101246

永康外国语学校
2020年3月16日

公 告
因北三环（紫微北路延伸段-东永

二线）工程施工需要，永义线（起点枫楼
村路口-终点颜库村路口）段，从 2020
年 4 月 6 日-8 月 6 日期间半幅路面封
闭施工，车辆改道另一侧通行，敬请经
过车辆减速行驶！

永康市交警大队
永康市人民政府东城街道办事处

永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招租公告
溪心菜场有 9 间营业房，22 个摊

位，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有意者带身份

证、保证金 5000 元至 10000 元到溪心

菜场四楼文秘室报名领卡。

报名时间：2020年4月4日-12日

联系电话：13738919765

市府网：652622

溪心菜场办公室
2020年4月3日

□记者 吕晓婷 通讯员 朱真金

近日，热心市民朱女士向8890便

民服务平台反映，西城街道龙川西路

75 号附近有人无证养犬，夜间犬吠严

重影响了周边居民正常休息，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后及时处理。

龙川西路是我市养犬重点管理区

域。朱女士介绍，该路段存在部分市

民遛犬不牵犬绳的行为，犬只不佩戴

犬牌的现象也很普遍，这让附近不少

居民十分担忧，尤其是那些经常出

去散步的老人与小孩。

近日，记者来到市民反映的龙川

西路 75 号附近了解情况。小区住户

张女士说，小区里养犬的人很多，有些

犬只夜间经常发出叫声。由于房子隔

音效果不太好，很多人晚上连觉都睡

不安稳。

另一位小区住户孙先生说，傍晚

在附近散步时，经常会遇到没有犬

绳牵引的犬只。“有些狗没有犬绳，出

门以后特别兴奋，会突然冲向小孩子，

经常有小孩子被吓哭。”孙先生说。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该局工作人员

表示，接到市民投诉后，工作人员立

即前往现场调查核实。经查，该处

确实存在市民无证养犬和犬只夜吠

扰民的现象。执法人员已对小区居

民开展了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等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对于部分市民的

不文明养犬行为，执法人员将实施

严管重罚措施，及时纠正不文明养

犬行为。

下一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开

展养犬管理“三全一关爱”专项行动，

采用“网格化巡查+错时化监管+每月

一次大行动”常态化管理模式，全面排

查登记、全面免疫办证、全面严管重

罚。

据悉，依据《金华市养犬管理规

定》和《永康市加强养犬管理的实施意

见》相关要求，我市在重点管理区实行

养犬免疫登记制度，登记办证不向市

民收取费用。养犬未登记办证的，对

个人处5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对单

位处3000元至5000元罚款。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

民自觉履行养犬免疫登记制度，给犬

只戴好犬牌；外出遛犬时牵好犬绳，

清理好犬只排泄物；及时制止犬吠，

勿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争做文明养犬

市民。

龙川西路无证犬只夜吠扰民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开展不文明养犬行为严管重罚整治行动


